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建设海淀区工会系统
区级先进个人、集体信息库工作的通知

各直属基层工会：
为进一步全面掌握我区各级各类先进个人、集体的实际情况，加强先进典型的挖掘、培养、宣传和管理，海淀区总工会决定建设海淀区工会系统区级先进个人、集体信息库，为2025年的推优选树工作夯实基础。现将有关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内容

1、严格按照《海淀区工会系统区级先进个人、集体信息库建设方案》要求，全面收集、整理本单位区级先进个人和集体的详细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做好相关推荐对象的资格审核工作和民主推荐程序。
二、工作要求

请各基层单位高度重视。充分认识信息库建设工作的重要性，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严格按照统一的信息收集标准和录入格式进行操作，不得随意更改或删减信息项，保证信息的规范性和一致性。在信息收集、录入和核对过程中，要层层把关，杜绝虚假信息和错误数据，严把评选标准，严格推荐程序，严明工作纪律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自觉接受监督，保证评选质量。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要求，按时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。
三、时间安排
截止12月20日前完成本单位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上报工作。将电子版材料通过 OA 系统或邮箱反馈至区总工会，邮箱：hdzghzgfzb123@126.com。纸质版材料加盖公章后交至职工发展部（地址：青龙桥办公中心B区西20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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